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8月 29日（星期四）下午 1時整 

地點：英語情境教室 

主席：黃淑君校長                          紀錄：林俐吟     

出席人員: 詳簽到表              

出席人數：應到 47人，實到 39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家長會會長致詞： 略。 

肆、會議開始： 

一、 頒發本校 111學年度教師兼職聘書。 

二、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修正本校冷氣使用管理辦法，如說明，提請審議通過。 

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 32票，不同意 0票。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執行。 

二、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校長室報告：詳簡報(附件 1)。 

(二)教務處報告：詳簡報(附件 2)。 

(三)學務處報告： 

1. 111學年度副導名單(附件 3)。 

2.本學期學生請假辦理採原有假卡與新北校園通雙軌並行，以培養家長與學

生請假媒介的習慣。 

3.請欲參加「台灣跑透透與慢跑鐵人活動」的班級將報名表單於 9/2前繳交至

生體組。 

4.開學之初相關打掃用具與防疫器具若有缺少者，請向訓衛組進行諮詢。 

5. 110-2服務學習補登錄開放時程：9/1~9/30。新學期為檢視學生服務學習參

與情形，將結合聯絡簿建立服務學習預警制度，以提醒尚未完成 6 小時服

務學習之學生及其家長。 



6.欲申請早餐券、午餐補助、教育儲蓄戶與仁愛基金等者，請將相關表單繳

交至學務處訓衛組。 

7.8/31(三)第 6、7節進行社團博覽會(地點：紀念館)，後續將於資訊課或早自

習時間完成選社事宜。 

8. 9/29(四)下午進行八年級 2022新北藝術場館劇場開箱活動(地點：樹林藝文

中心演藝廳)。 

9.8/30、8/31山佳專車如期發車，如人數不滿 20人將不再供應專車，協請老

師、家長與志工們協助推廣。 

10.因應新學期目前車道施工工程，原騎乘腳踏車上學的同學請於施工完畢

前，先由側門走人車分道的左側進入腳踏車停車棚停放(仍須走到川堂量測

體溫)。 

11.新學期潔牙請各班導師依循防疫原則，用餐後原位潔牙，切忌直接於洗手

台進行。 

 (四)輔導處報告： 

1.8/31(三)第6節9年級參加技藝班同學在英語情境教室舉行開訓典禮，9/7(三)

開始前往高職上課，光啟班-淑珍老師帶隊、莊敬班-惠珠老師帶隊。 

2.9/8(四)7年級第 7節進行智力測驗，將於當天將測驗資料送至各班導師。 

3.9/23(五)晚上家長日，輔導處提供參考資料，請導師上 Y 槽的輔導處/輔導

組下載使用。 

4.說明柑園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詳附件 4)。 

(五)總務處報告： 

1.鳳凰大道目前工進為不透水層及高壓磚鋪設，預定完工日期為 9/10。 

2.8/24業完成校園環境消毒，教學空間亦消毒完成。 

3.「班班有冷氣」專案回饋 5台冷氣，目前已安裝 3台(射箭隊*1、生科教室

*2)，另 2 台(未到校)規劃於健康中心及九導辦；警衛室冷氣年久損壞，擬

另採購小坪數用之變頻冷氣安裝(簽辦中)。 

(六)幼兒園報告: 

1.今年幼兒新生報到共計 33名，開學初多因分離焦慮哭泣，還請大家多多包



涵，謝謝大家。 

(七)會計室報告：無。 

(八)人事室報告： 

1.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請於 111年 10月 12日前提出申請；

本次表格請至學校網站—人事室常用表格或至網路硬碟 X槽下載使用。 

2. 111年度公教人員健康檢查事宜，請依公告事項於期限內辦理申請補助登記

及核銷。 

 (1)補助對象：本校編制內正式公教人員年滿 40歲(70.12.31以前出生)以上，

且 110年未曾申請者(通知單前已送交符合人員)。 

 (2)補助金額：每人最高新台幣 4500元整。(本年度由 3500 元調高至 4500

元)。 

 (3)健檢執行期間：自即日起至 111年 12月 15日前。 

 (4)核銷方式：健檢後於 111年 12月 15日前檢據核銷。 

備註：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檢查方式自 105年 1月 1

日起：應前往經衛生福利部評鑑為合格之醫院、財團法人醫院評鑑

暨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及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

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可至衛福部、醫策會及勞動部網站

查詢，或至保訓會網站/保障業務/辦理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醫療

機構查詢），始得補助檢查費用。 

3. 新北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 (EAP)宣導內容，請同仁參考利用，或電洽

(02)2960-3456 分機 4316。 

諮詢服務 - 簡表說明 

種類  個別面談：由本府員工依需求自行預約。  

團體面談：本府各機關學校如有員工團體面談需求，得向本府人事處申

請實施團體諮詢。  

申請 採行電話及網路預約制為主；現場登記制為輔，皆由本府員工向本府人事

處提出諮詢面談之預約申請。另心理諮詢申請者可直接洽詢新北市立聯合



方式 醫院心理諮詢窗口。  

項目 心理 醫療 法律/財務 職涯發展 

諮詢 

地點 

於本府關懷諮詢室辦理。開放時間視諮詢案件量酌予調整增減。  

諮詢 

人員 

聘請領有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核發之心

理諮商專業證書之

合格心理諮詢人員

擔任。並得視情況

結合本府衛生局心

理衛生中心之心理

諮商輔導服務。 

聘請領有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核發

之醫事專門職業

證書之合格醫事

人員擔任。 

聘請法律服務公

益團體或法律事

務所律師擔任。 

由本府各機關學

校之人事主管及

人事處股長職務

以上人員擔任。  

終止 本府員工於諮詢面談過程中，得隨時要求終止面談。 

資料 

保存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之諮詢申請單依編號以密件收存；各項諮詢服務之所有

紀錄及本府員工之個人資料均應全程永久保密，非經法律程序或當事人書

面授權同意，均不得提供給任何單位或他人。 

(九)教師會工作報告：無。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111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書‧ 

提案單位：學務處 

提案人：胡竣豪 

連署人：吳俊瑩、陳緯杰、林文瑄 

說明：本學年度以健康體位作為重點議題，傳染病防治為自選議題，制定本 

校健康促進計畫書。待校務會議提出通過後繼續後續計畫執行。 

附件：計畫書檔案(如附件 5)。 

決議：同意 32票，不同意 0票。 

肆、臨時動議 : 無。 

伍、散會（於下午 2：16） 


